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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《报销票据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各股室：
《芒市搬迁安置办报销票据管理制度》，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芒市搬迁安置办

2019年8月19日

芒市搬迁安置办报销票据管理制度

第一条  作为报销依据的发票或收据必须符合税务、财政部门的统一规定，未经税务或财政部门统一印制、监制的发票和收据，一律不予报销。

第二条  发票或收据须按规定要求其全联、逐栏一次性如实开具。其中，发票的“商品名称”栏须开具所购商品具体名称；因购买商品较多、无法在发票联上全部列明的，须附卖方出具的购物小票或商品明细清单。收据上必须要求其详细列明收款事由。

第三条  凡遗失车票、船票、飞机票的，必须由当事人书面说明情况，股室负责人签批意见，经审定后，方可代作原始凭证。报销金额以核定数为准。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如有遗失，应取得原签发单位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证明（需注明票据号码、金额和内容）或原票据记账联的复印件（须加财务专用章证明），由经办股室负责人签批意见，经审定后，方可代作原始凭证报销。

第四条  跨年度的票据，原则上不予报销。如有特殊情况确需报销的，必须以书面形式陈述理由，按规定程序审批。

第五条  经办人员办理报销业务时须将发票和收据等原始凭证粘贴整齐有序。

第六条  本制度由芒市搬迁安置办财务股负责解释，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。2017年4月19日印发的《芒市移民开发局报销票据管理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芒市搬迁安置办综合股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8月19日印发 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PAGE  
- 2 -

